
嘉 義 縣 中 埔 鄉 凍 子 腳 段 山 坡 地 住 宅 社 區 開 發 建 築 計

畫 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  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 

 

( 8 6 )環署綜字第五三 ○二三號  

主   旨：公告「嘉義縣中埔鄉凍子腳段山坡地住宅社區開發建築計

畫環境影響說明書」審查結論。  

依   據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。  

公告事項：嘉義縣中埔鄉凍子腳段山坡地住宅社區開發建築計畫環境

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。  

一、本案規劃內容不應開發，其理由如左：  

(一 )、基地甚陡，落差達二七一公尺，地質條件不佳，並有侵蝕現象，

本案之開發強度（包括整地面積、挖填土方、引進戶數等 ……等），

對環境影響甚大，當地環境難以負荷。  

(二 )、本案所訂定之水土保持措施不具體。  

(三 )、供水來源及方式不確定。  



(四 )、相關委員、專家學者、機關代表所提計畫區內道路配置、聯外

道路之交通衝擊、垃圾處理方式 ……等問題，均應再加評估或確認。  

二、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四條規定，得另提替代方案重新

送審。  

 


